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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幹細胞研究的倫理爭議
在生命科技所引起的各項議題中，最具爭議性的莫過於與「人命」直接相關的問題，

如可否容許複製人、該不該讓基因改良的人種出現、

以及科學家可否為了研究幹細胞而製造、摧毀胚胎等。

陳宜中



1953年，科學家首度描繪出去氧核

糖核酸（DNA）的基本結構。此後，隨

著DNA重組技術的發明，生物科技不斷

地突破精進。除了醫療、製藥、疾病診

斷、生物複製等用途外，舉凡基因改造食

品、生態保育、農林漁牧生產、材料與能

源研發、身分辨識等等，無不與生物科技

息息相關。

生物科技之所以在近年來被喻為是一

場革命，主要是因為基因知識、基因科

技、和生殖技術的突破性發展。幾十年

前，人類還是只能用接枝、雜交等傳統方

式改良動植物品種；如今，在基因改造食

品管制鬆懈的台灣，素食主

義者某天可能會驚訝地發

現，他們所吃的豆腐裡竟含

有動物基因。

不但如此，科學家還可

以透過DNA的排列組合，

創造出前所未有的新基因、

新染色體、新病毒、新生

物。此外，隨著複製羊桃麗

的誕生，以及各種基因改造動物的實驗

成功，複製人和基因改良人種的出現，

似乎也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不少

科學家和趨勢觀察家宣稱，人類業已邁

入一個新的紀元，即將用基因科技趕走

上帝，並且自己扮演起造物主的角色，積極主動地

干預、操控、改造、複製、創造包括人類在內的各

種生命形式。

基因科技的潛力無可限量，但這種前所未有的

科技力量在帶來希望的同時，卻也帶來了更多的爭

議和隱憂。有鑑於此，「人類基因組計畫」（Human

Genome Project）在推展之初，即決定提撥部分經

費鼓勵學者對這項新科技的倫理、法律與社會意涵

進行研究。

近年來，關於基因科技的各種討論與爭議也已

不再局限於專家團體內部，而逐漸成為公眾話題。相

關報導紛紛在國內外報章雜誌上出現。例如，關於基

因改造食品的安全性與標示問題、基因改造生物的生

態顧慮、基因科技智慧財產權的界定、胚胎幹細胞研

究的倫理爭議、複製與基因改造技術的管制、人工生

殖的相關立法、基因治療、基因檢驗與基因篩檢的規

範、異種器官移植是否妥當、人獸混種是否可行、基

因資訊的隱私權、DNA取樣權的界定、基因資料庫的

管理、就業與保險市場上的基因歧視問題等等。

在基因科技、生物科技所引起的各類議題中，最

具爭議的莫過於與「人命」直接相關的問題，如可否

容許複製人、該不該讓基因改良人種出現、科學家是

否可以為了研究幹細胞而摧毀胚胎、甚至逕行複製胚

胎以供研究等等。

從桃麗羊到幹細胞

1997年2月，《觀察家》（The

Observer）雜誌首度報導複製羊桃

麗（Dolly）成功誕生的消息，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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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鼎鼎大名的複製羊桃麗和她的代理孕母。複製出桃麗羊的

羅斯林研究團隊專攻基因改造技術，並非為複製而複製，而原是

為了突破基改技術的瓶頸。1997年2月間，羅斯林研究所本想與

《自然》（Nature）雜誌合作推出桃麗專輯，但《觀察家》雜誌卻

搶先報導了桃麗成功誕生的消息，並且大膽推測複製人的時代即

將來臨。在桃麗羊出現以前，多數生物學家認為使用體細胞來複

製哺乳類動物的做法並不可行，所以複製人向來只是科幻小說中

的情節。然而，桃麗羊的誕生卻顯示，科學家業已跨越了此一技

術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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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複製生物乃至於複製人成了全球的熱門話題。

在桃麗羊出現之前，多數生物學家認為使用體細

胞（somatic cells）複製哺乳類動物的做法並不可

行，所以複製人向來只是科幻小說中的情節。然而桃

麗羊的誕生卻顯示，科學家已經突破了此一先前認為

是難以逾越的技術障礙，這也使得複製人的問題成為

眾人關注焦點。如果科學家能從成羊身上的一個體細

胞拷貝出一隻小羊，同樣的拷貝技術應該也可以如法

炮製在人的身上。這是為什麼桃麗羊一下子就震驚了

全世界。

此外，複製出桃麗羊的體細胞核移轉技術也有助

於基因改造技術的提升。過去，科學家認為，若要改

變人類的遺傳物質，最直接的方式是對精子、卵子、

受精卵、或胚泡（blastocyst）進行介入。在桃麗羊複

製成功之後，科學家又多了一種改造人類遺傳物質的

方式，也就是直接對體細胞進行基因改造，然後再運

用細胞核移轉技術複製出基改人。不少科學家臆測，

這種新基改技術的成功機率，可能比直接對生殖細胞

進行介入還要來得大。

桃麗羊誕生的同時，「人類基因組計畫」正如火

如荼地進行。這項耗資三十多億美元、以解讀人類所

有DNA序列為目的的跨國合作計畫，進度自1990年起

步以來已不斷超前，並確定於2003年左右大功告成。

有了此一龐大的生命資料庫，科學家將可逐步判別出

造成許多不治之症，乃至於影

響我們記憶力、聰明才智、外

貌、衰老速度、睡眠需要、和

個性的基因到底是哪些，並加

以篩選、治療、置換、改造。到時候，不但複製人已

不再是新聞，經過基因改良的各種新人類也很可能陸

續誕生。

近年來，歐美各國政府無不三令五申，強調現階

段不容許科學家做複製人實驗，不容許拿人類生殖細

胞進行基因改造實驗，也不容許在基因治療的過程中

改變病患的遺傳物質而影響到下一代。然而，隨著科

技的不斷精進，戒急用忍政策或許終會有鬆綁的一

天。有朝一日，複製和基改技術可能會變得安全可

行。屆時，堅決反對複製人和基改人的理由何在？主

張有條件開放的理由又是什麼？或者，在哪些有利

（或不利）的社會條件下，政府應考慮適度開放（或全

面禁止）？在技術尚未完全成熟之際，「安全」問題

仍是社會大眾的疑慮焦點，和政府禁令背後的最主要

考量。但假以時日，安全顧慮必然會逐漸淡化，而倫

理爭議則會日趨激烈。

事實上，拜桃麗羊之賜，這些生命倫理爭議可以

說是已經提前登場。近年來，除了一再重申反對複製

人的立場外，歐美各國政府還為了胚胎幹細胞研究的

管制問題而大傷腦筋。日前，國內外媒體大幅報導，

小布希政府已決定對聯邦經費補助之胚胎幹細胞研究

進行更嚴格的管制。由於此一決定姍姍來遲，胚胎幹

細胞實驗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在這段期間無不使出渾身

解數，希望影響布希的最終決定。於是，「幹細胞」

一詞頻頻見諸報端，一下子從沒沒無聞變成了家喻

戶曉。不少西方評論家認為，一場可能會持續百年

之久、環繞著生命科技的倫理大戰，已因胚胎幹細

胞爭議而提前開打，並將愈演愈烈。

令人好奇的是：幹細胞究竟是何方神聖？胚胎

幹細胞研究的爭議點在哪裡？贊成者和反對者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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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報 導

自桃麗羊誕生以來，科學家們已應用複製技術接二連三地複製出了綿羊、山羊、老

鼠、牛、豬、猴子等哺乳類動物。最近的成功案例是由德州A&M大學所複製出的小貓

嘻嘻（cc）。這兩張照片分別是誕生於2001年12月22日的嘻嘻和她的代理孕母，以及

嘻嘻的「基因母親」。從照片中我們可以看出，嘻嘻和她的基因母親長得不太一樣，

這是受到了代理孕母的子宮環境和粒腺體DNA之影響所致。事實上，時下所謂的複製

羊、複製貓乃至於複製人，嚴格來說稱不上是百分之百的複製品，因為以目前的技術

水平，科學家尚無法控制或排除代理孕母的子宮環境以及卵子的粒腺體DNA對複製過

程之影響。

T
he
 C
ol
le
ge
 o
f V
et
er
in
ar
y 
M
e-

di
ci
ne
, T
ex
as
 A
&
M
 U
ni
ve
rs
ity



是為何而戰？以下我們

將先從胚胎幹細胞在醫

療上的潛力談起。

為什麼要研究胚

胎幹細胞？

幹細胞（stem cells）

是 一 種尚未特化的

（unspecialized）多能

細胞，具有一分為二的

自我繁殖能力，以及分

化發展出各種特化細

胞、組織與器官的潛

能。幹細胞存在於胚

胎、胎兒組織、臍帶血、和某些成人組織中，而醫學

界普遍認為取自早期胚胎的胚胎幹細胞最具發展潛

力。有許多疾病，像是帕金森氏症、阿茲海默氏症、

心肌梗塞、糖尿病、各種癌症和免疫不全症等等，均

涉及細胞、組織乃至於器官的壞死。如果科學家能夠

準確掌握胚胎幹細胞向不同組織細胞「定向分化」的

條件和機制，從而在體外進行培養，然後移植到病患

體內去修復受損細胞，甚至在體外培育出整個器官以

供移植，那無疑將是醫療上的一大福音。

但批評者指出，即使科學家有朝一日能夠精確掌

握胚胎幹細胞的分化過程，其所培育出的細胞、組織

或器官也未必能為病患身體所接受。由於幹細胞也能

從病患本人的某些組織如骨髓、周邊血液、腦組織、

皮膚組織中取得，又不致與病患身體產生排斥現象，

那為何不從這些成人幹細胞下手，而拚命在胚胎幹細

胞上動腦筋？

對此，多數科學家的答覆是，成人幹細胞的研究

固然非常重要，但其在醫療上的發展潛力卻明顯不如

胚胎幹細胞。首先，成人幹細胞的種類有限，直到目

前為止僅在少數組織中發現，而如心臟病患所需之心

肌幹細胞，及糖尿病患所需之胰島幹細胞等，迄今仍

下落不明。此外，成人幹細胞的數量亦十分有限，並

隨著年齡的增加而遞減，要從病患身體（例如腦組織）

中抽取出這些幹細胞也不

是件容易的事。對重病患

者來說，抽取幹細胞的過

程可能是一大折磨，而在

體外分離、培養這些幹細

胞也得花上一段時間，很

可能緩不濟急。更關鍵的

是，成人幹細胞有可能隨

著人體的老化而產生某些

缺陷，其分化為他種組織

細胞的潛能亦有限。

基於以上理由，醫學

界相信胚胎幹細胞要比成

人幹細胞更具醫療上的潛

力。而為了從胚胎幹細胞中培育出不致與病人產生異

體排斥的細胞、組織或器官，科學家認為至少有兩種

途徑是值得嘗試的。第一種途徑是利用細胞核移轉技

術，也就是複製出桃麗羊的技術，把病人的體細胞核

植入已抽取出細胞核的卵子，然後從中抽取出胚胎幹

細胞，進而分化出病人所需，又不致產生排斥現象的

細胞、組織或器官。此一過程雖使用到無性生殖技

術，但卻是以治療而非複製人為目的，因此通常稱作

「治療性複製」。

第二種途徑是對胚胎幹細胞進行基因改造，從而

培育出與病人相容的細胞、組織或器官。隨著基因知識

和基改技術的不斷精進，也許有那麼一天，科學家會

基改出某種或數種「通用」的胚胎幹細胞，進而大量

生產出「通用」的細胞、組織或器官以供病患使用。

直到目前為止，前述種種還只是理論上的可能性

而已，其可行性如何仍有待實驗證明。自1998年美國

威斯康辛大學科學家首度分離出胚胎幹細胞株以來，

至今已有六十幾條幹細胞株在實驗室中分離出來培

養，但目前還不能精確地控制其分化過程。

至於利用細胞核移轉技術複製出胚胎以供研究的

做法，目前仍為大多數國家所禁止。2001年年初英國

率先解禁，但在有效管理、從嚴審查的規定下，預估

第一張「治療性複製」許可證要等到今年才發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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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基因組（human genome）由二十三對各自獨立的染色體

所組成，而每條染色體則是由DNA分子所構成。如照片所顯

示，DNA在正常狀態下會形成交纏的雙螺旋分子結構，由四種

字母（或稱鹼基）排列組合成極長的序列，其中有些段落毫無

功能，有些則構成了具特定功能的基因。在「人類基因組計畫」

完成後，科學家將可逐步判別出造成許多不治之症、乃至於影

響我們記憶力、聰明才智、外貌、衰老速度、睡眠需要、和個

性的基因到底是哪些，並加以篩選、治療、置換、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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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科學家指出，在卵子粒線體DNA的影響下，複製

胚胎的基因構成可能不會與本尊一模一樣。所以，從

複製胚胎所抽取的幹細胞是否能克服排斥問題，仍有

待實驗和研究。

至於對胚胎幹細胞進行基因改造的研究途徑，一

個潛在的爭議焦點是它是否涉及人類遺傳物質的改變

而在禁止之列。不過不管禁令是否存在，目前基改技

術水準仍十分低落，僅能做到為待改細胞「添加」額

外基因，而所欲添加的基因是否會在目的地著陸，也

還無法控制，只能多試幾次，希望隨機命中，因此被

戲稱為是一種散彈槍打鳥的基改法。在更精密的「基

因置換」技術出現以前，要基改出某種「通用」的胚

胎幹細胞，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

無論如何，胚胎幹細胞研究才剛剛起步，而我們

也可以預見，這項研究肯定會大幅增進科學家對於生

命，以及威脅生命的種種疾病的了解，從而帶動醫療技

術向上提升。不過，就在這項研究才剛要起步之際，

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的倫理大戰卻已愈演愈烈，並且深

切影響了各國政策的走向。於是我們必須追問，既然

胚胎幹細胞研究在發展生物學、疾病預防與治療等各

方面皆深具潛力，為何又有那麼多人表示反對或保留？

他們所反對的或有所保留的是什麼？理由又是什麼？

胚胎是不是人？

胚胎幹細胞研究之所以會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

主要是因為在幹細胞的抽取過程中胚胎會被摧毀，因

此冒犯了以「保護生命」為號召的反墮胎和宗教團

體。雖然胚胎幹細胞研究的目的也在保護（病人）生

命，但反墮胎人士認為胚胎從受精的那一刻起便算是

一個人，所以摧毀胚胎就等於殺人，是絕對不能容許

的。

胚胎幹細胞多半是從受精後三到六天的胚泡中取

出，而許多國家（如英國）也嚴格規定幹細胞研究者

僅能針對十四天之內的胚胎進行研究。不少科學家指

出，胚泡在發育到第十四天之前，胚胎尚未分化出

來，並沒有任何痛苦或感受的可能，也沒有任何一個

細胞確定會成為胚胎或胎盤的一部分，所以稱之為

「前胚胎」階段反而比較妥當。此一說法暗示著前胚胎

可能不算是一個人，而在十四天之內銷毀前胚胎的幹

細胞研究者，當然也就沒有殺人。不過，這種說法卻

不為反墮胎人士所接受，他們認為從精卵融合的剎那

起，即是一個新生命的開始；胚胎幹細胞的抽取使生

命終結，因此與殺人無異，必須全面禁止。

在國內，持此說最力的是輔仁大學神學院院長艾

立勤教授，他說：「無論現代人如何不斷自我催眠地

說服自己，不把胚胎當作人，胚胎還是人而不是次

人！因此很清楚地，使用人類胚胎的幹細胞研究雖然

可以促使科學進步，可以幫助許多身受疾病折磨的病

患，但它就如同是當時日本和德國科學家加諸中國人

與猶太人身上的實驗般是道德上不可接受的，因為縱

有多麼良善的動機或多麼大的好處，我們都無權剝奪

人類胚胎的人性尊嚴，我們無

權把胚胎的存在化約成實驗

品，也無權擅自決定犧牲最弱

勢的無辜胚胎之生命。至於有

人認為依照法令，一些不孕症

治療所剩下的多餘胚胎，冷凍

期限一到即會被銷毀，何不拿

來做實驗？然而，即使我們不

去論究人工生殖技術產生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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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細胞是一種尚未特化的多能細胞，具

有一分為二的自我繁殖能力，以及分化

發展出各種特化細胞、組織與器官的潛

能。幹細胞存在於胚胎、胎兒組織、臍

帶血、和某些成人組織中，而其中又以

取自早期胚胎的「胚胎幹細胞」最具發

展潛力。出現在這兩張照片裡的，就是

顯微鏡下尚未分化的胚胎幹細胞。

T
he
 B
rit
is
h 
B
ro
ad
ca
st
in
g

C
or
po
ra
tio
n

Th
e 
U
ni
ve
rs
ity
 o
f W
is
co
ns
in
-M
ad
is
on



胚胎及其引發的保存銷毀等問題，事實上單就上述的

思考邏輯觀之，就能發現這與納粹把遲早要被送進煤

氣室的猶太人當作實驗品，以及日軍把囚捕的中國人

拿來做各種實驗，以便在死前予以充分利用的心態有

著相同的理由，因而同樣是站不住腳的」。

在不得摧毀胚胎的大前提下，保護生命人士如艾

立勤教授主張

全面禁止胚胎

幹細胞研究，

否則便等於肯

定納粹煤氣

室、南京大屠

殺等行徑。此

外，他們也反

對包括體外受

精在內的各種

人工生殖技

術，複製人當然也不例外。這類生殖方法不但是人工

的，其過程在技術條件的限制下，亦無可避免地製造

而又犧牲掉許多胚胎，所以對保護生命人士來說，也

是在道德上不可接受的。

在美國，與其他先進國家特別不同的一點是，以

保護生命為號召的反墮胎和宗教團體構成了一股龐大

的政治力量，所以無論執政的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都必須與這股不容忽視的民意作一定程度的妥協。

1995年，共和黨所主導的美國國會曾立法禁止聯

邦經費補助任何會導致胚胎被毀的研究。到了1999

年，柯林頓政府表示胚胎幹細胞研究並不在此法禁止

的範圍內，其理由是「已與胚胎分離」的幹細胞既不

是胚胎也不是人，而對這些已存的細胞進行研究也並

未「導致」胚胎被毀。打個比方，研究因流產或墮胎

而取出之胎兒組織並未導致該流產或墮胎的發生。柯

林頓的政策意味著從胚胎抽取出幹細胞的「殺人」工

作將完全交給私部門，而「道德的」公部門研究者則

針對「已與胚胎分離」的幹細胞進行研究。這種奇怪

的管制措施為美國所僅見，代表著與保護生命團體的

政治妥協。

日前小布希政府已決定對胚胎幹細胞研究進行更

嚴格的管制，限定聯邦經費補助之研究者只能對「已

與胚胎分離」的六十幾條幹細胞株進行研究。這些幹

細胞株是在小布希新政策生效之前所分離出來的，所

以「既往不咎」。此外，就算私人研究機構在未來幾年

內有了新的發現，如培養出新的幹細胞株，公費研究

者也不得對其進行研究，因為這是在新政策生效以後

靠摧毀胚胎而得來的新發現。此舉固然讓不少研究者

覺得綁手綁腳，但總的來說，其在政治上的象徵意義

遠大於對胚胎幹細胞研究的實際阻礙。私部門的胚胎

幹細胞抽取與研究照常進行，六十幾條幹細胞株也足

夠讓聯邦補助的科學家們忙個好幾年。此與保護生命

團體所要求的全面禁止仍有一大段距離，但卻不能不

說是對這股政治力量的再讓步。

美國和愛爾蘭之外的大多數西方國家，反墮胎團

體並不構成一股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所以，一般來

說，爭議的焦點並不在於「胚胎是不是人」或「可不

可以為了研究幹細胞而摧毀胚胎」，最主要乃在於這些

胚胎的來源及用途。科學家可以為了研究而製造或複

製出胚胎來嗎？這是許多人最關切的問題。

為了研究而製造胚胎，可以嗎？

在美國以外的大多數西方國家，「胚胎是不是人」

可說是相對次要的問題。更具爭議性的項目是：除了

使用人工受精後的剩餘胚胎進行幹細胞研究外，科學

家可不可以為了研究而製造胚胎？如果這是可以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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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幹細胞研究者的首要任務，在於準確掌握胚胎幹細胞朝向不同組織細胞「定向分化」的條件和機制，

而這唯有靠不斷的實驗才有可能達成。此項研究的終極目標是在體外培養出各種組織細胞，然後將其植入

病患體內以修復受損細胞，甚至在體外培育出整個器官以供移植。不過，直到目前為止，科學家還無法精

確控制胚胎幹細胞的分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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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那麼除

了運用體外受

精技術製造胚

胎外，是否還

可以利用無性

生殖技術複製

出胚胎以供研究？此路一開，是否將使複製人提前到

來？

在反墮胎陣營之外，多數民眾同意幹細胞研究者

使用人工受精後待毀的剩餘胚胎，儘管在抽取幹細胞

的過程中胚胎會被摧毀。人工受精本是為了幫助不孕

者繁衍下一代，但在技術限制下卻無法做到「一次

OK」，所以會製造出許多用不著的剩餘胚胎。這些待

毀胚胎之所以會存在，原是為了生殖，因此算不上是

為了研究而刻意製造出來的。

對大多數支持不孕者生育權、主張開

放人工受精的人士來說，允許科學家從剩

餘胚胎中抽取幹細胞，並不算是什麼罪大

惡極的事。這背後是否隱含著艾立勤教授

所謂「反正早晚會死，還不如死前充分利

用」的思考邏輯，筆者仍有所懷疑。如果

胚胎研究的「目的」不純正或很邪惡，如

以發展致命武器、製造人獸混種怪物為目

的，那麼就算剩餘胚胎早晚會被摧毀，民

主國家的公民們恐怕也不會允許科學家如

此利用這些胚胎。

雖然許多人同意科學家使用剩餘胚胎

以進行幹細胞研究，但卻未必同意「為了

研究而製造胚胎」。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到底

是什麼，正是爭議的一大焦點。

為了幹細胞研究而製造胚胎，可以嗎？

反對者認為此與容許科學家使用剩餘胚胎有

很大的不同，因為剩餘胚胎最初是為了「生

殖」而創造出來的，所以道德上還站得住

腳；至於為了研究而製造胚胎，則完全把胚

胎當成是工具或手段，因此是道德上不可接

受的。

主張有條件開放的人士則指出，剩餘胚

胎仍將是胚胎幹細胞的最主要來源，但在某

些特殊情況下（如為了突破研究瓶頸），或

許有必要允許科學家為了研究而製造胚胎。

如果「利用胚胎」真的是罪，那麼就連剩餘

胚胎也不該利用。我們之所以同意科學家從

剩餘胚胎中抽取幹細胞，乃是因為肯定了此項研究的

目的及其潛在貢獻。基於同樣的理由，我們也不能完

全排除為了研究而必須製造胚胎的可能性。

直到目前為止，大多數西方政府仍不允許科學家

為了進行胚胎研究而製造胚胎，但英國則是個著名的

例外。早在1990年，英國國會所通過的「人類受精與

胚胎學法」即已允許研究者為了研究而製造胚胎，但

條件是必須獲得精卵捐贈者的同意，必須在十四天內

銷毀胚胎，必須通過「人類受精與胚胎學管理機構」

的個案審查並取得執

照，而能夠取得執照

的研究計畫必須以促

進不孕症治療、提升

對先天性遺傳病的知

識、增進對流產原因

的了解、發展更有效

的避孕技術、或發展

診斷基因異常的方法

為目的。從1991到

1998年，捐贈給胚胎

研究者使用的剩餘胚

胎共有48,444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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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8年美國威斯康辛大

學科學家首度分離出胚胎幹

細胞株以來，至今已有六十

幾條幹細胞株在實驗室中被

分離出來培養。出現在這兩

張照片裡的，分別是威大研

究者們從胚胎幹細胞所培養

出來的紅血球幹細胞以及神

經幹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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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從胚胎幹細胞中培育出不與病人產

生異體排斥的細胞、組織或器官，科學

家們認為有必要嘗試利用照片中的細胞

核移轉技術（也就是複製出桃麗羊的技

術），把病人的體細胞核植入已抽取出細

胞核的卵子，然後從中抽取出胚胎幹細

胞，進而分化出病人所需、而又不致產

生排斥現象的細胞、組織或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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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而創造出的胚胎則只有118個。這

顯示直到1998年為止，絕大多數胚胎研

究並不需要另行製造胚胎。

如果「為了研究而製造胚胎」所指

的是研究者捨剩餘胚胎不用，而選擇重

新操練一遍體外受精，那麼如前面數字

所顯示的，這恐怕是多此一舉，禁與不

禁的現實差別不大，也很難引起社會爭

議。然而，桃麗羊的誕生和胚胎幹細胞

研究的興起，卻使得情況有所改觀。

簡單地說，「為了研究而製造胚胎」

之所以在近年來成為爭議焦點，並不是

因為有許多科學家想要自行操演一遍體

外受精，而是因為「運用細胞核移轉技術複製胚胎，

然後抽取其幹細胞」被認為是胚胎幹細胞研究的一個

重要環節。在複製羊已成功誕生，基改技術卻還十分

落伍的今日，不少科學家認為細胞核移轉技術或許是

解決異體排斥問題的較佳途徑，也因此呼籲有關當局

儘速修法解禁。

反對「運用細胞核移轉技術複製胚胎」的人士則

提出了兩項最主要的反對理由：第一，如前所述，為

了研究而製造（複製）胚胎是不道德的，因其完全把

胚胎當成是手段或工具；第二，所謂的「治療性複製」

雖非以複製人為目的，不過一旦此項技術因開放而日

趨成熟，則複製人的日子亦不遠矣。

直到目前為止，多數西方民眾仍對基因

工程的人體運用存有諸多疑慮，因此也連帶

地對「治療性複製」有所質疑。但「治療性

複製」畢竟與全人複製有所不同，就連主張

全面禁止複製人實驗的國際組織，如歐洲委

員會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不排除在一定

條件下予以支持。

2001年1月，英國率先成為第一個許可治

療性複製的國家。此項修正案增訂了胚胎研

究的可研究項目，並允許科學家進行以醫療

為目的的細胞核移轉實驗，但條件是必須取

得當事人同

意，必須在十

四天內銷毀胚

胎，不得使用

複製技術進行

人獸混種，不

得把胚胎植入

子宮，研究項

目必須符合規

定，必須通過

「人類受精與

胚胎學管理機

構」的個案審

查並取得執

照，還必須接受其後續追蹤及監督。按英國法令，擅

自進行胚胎研究將受到嚴厲的刑事制裁。在美國，則

只要是私人出資的胚胎實驗，幾乎都不受聯邦法律的

約束。這兩種立場，一是「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一

是「公部門不得摧毀胚胎，私部門自由放任」，到底哪

一種比較「寬鬆」？哪一種比較合乎「倫理」？哪一種

較能有效地避免生命科技所可能造成的危害？這些都

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

陳宜中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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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幹細胞研究之所以引

起軒然大波，最主要是因

為在幹細胞的抽取過程中

胚胎會被摧毀。但不少科

學家指出，胚胎在發育到

第十四天之前，並沒有任

何痛苦或感受的可能性，

也沒有任何一個細胞確定

會變成胚胎或胎盤的一部

分，所以稱之為「前胚胎」

階段反而比較妥當。這兩

張照片顯示出受精卵在受

經後幾天內的內部分化過

程。一般來說，胚胎幹細

胞多半是從受精後三到六

天的胚泡中（見藍色照片）

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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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在這張血淋淋照片裡的，是在第十周被拿掉的胎

兒。英國的一個反墮胎團體把這張照片放在其網站上，

藉以召告世人墮胎就等於殺人。對絕大多數反墮胎人士

而言，精卵融合的剎那即是一個新生命的開始，由於胚

胎幹細胞的抽取與殺人無異，因此必須全面禁止。


